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摘要

（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号）

基金管理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关于核准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７

号文）核准公开募集。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起生效，自该日起基

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基金管理人”或“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

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

有风险。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认购（或申购）基金份额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全面认识本

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应充分考虑投资者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并对认购（或申购）基

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

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导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者自行负担。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基金合同是约

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 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

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 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

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

有权利、承担义务。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

同。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者在投

资本基金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理性判断市场，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

类风险，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

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

本基金的特定风险等等。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低风险基金产品，其长期平均风险和

预期收益率低于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在债券型基金产品中，本基金主要投资

于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商业银行金融债与次级债、企业资产支持证券、可转换债

券（含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债券）等企业机构发行的债券，其长期平均风险程度和预期收益

率高于普通债券型基金。本基金初始募集净值

１

元。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

能低于初始面值，本基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合同生效后三年内（含三年）为首个封闭期，封闭期间投资者不能申购赎回本

基金份额，但可在本基金上市交易后通过证券交易所转让基金份额。在距封闭期届满日

３０

个工作日前，基金管理人将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决定是否同

意本基金继续封闭三年。 如果封闭期届满前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

基金合同第十章的相关规定成功召开并决定进入下一个三年封闭期，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则本基金继续封闭三年，即在上个封闭期届满后的次日随即开始下一个三年封闭期。在本

基金保持封闭运作方式期间， 需在每个封闭期届满前按照前述程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并决定基金运作方式。 如果封闭期届满前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能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和本基金合同第十章的相关规定成功召开或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本基金继续封闭的

决议未获得通过，则本基金在上个封闭期届满后的次日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投资

者可进行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一旦本基金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后，本基金将以

上市开放式基金的模式持续运作， 无需每隔三年召开一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基金

运作方式。

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它基金的业绩并不

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９

日， 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数据截止

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招募说明书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１

、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名称：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８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１

日

批准设立机关：中国证监会

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９３

号

中国银监会银监复［

２００５

］

１０５

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贰亿元人民币

联系人：朱碧艳

联系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股权结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８０％

；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０％

。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会成员

李晓鹏先生，董事长，经济学博士，自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起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

行长，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起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历任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

行副行长、总行营业部总经理、四川省分行行长，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中国工商

银行行长助理兼北京市分行行长，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等职。目前兼任工银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金融

租赁专业委员会主任和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

Ｎｅｉｌ Ｈａｒｖｅｙ

先生，董事，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长驻香港工作，负

责资产管理部的环球新兴市场及亚太区市场业务， 是资产管理部的全球管理委员会成员

并兼任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亚太地区执行委员会成员。

２０１０

年重返瑞士信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在此之前任职于复兴集团（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

），最后担任复兴集团的

副首席执行官及全球主席。 在

２００６

年加盟复兴集团之前，

Ｈａｒｖｅｙ

先生合作创立了以亚太地

区市场为主的多策略对冲基金———

Ｂｅｎｎｅｌｏｎｇ

资产管理公司。

Ｈａｒｖｅｙ

先生

１９９３

年初次加入

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公司。他在任的十年间，分别在投资银行业务方面担任了

多种不同的职务、涉足多个区域。 他离任前是香港投资银行部和客户拓展业务的负责人。

此外，他创立并管理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亚洲（除日本）的固定收益业务，并担任

了多个领导职务，包括新兴市场固定收益分配全球负责人，管理中东、非洲、土耳其和拉丁

美洲的业务。

郭特华女士，董事，博士，现任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工银瑞信资产

管理（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

商业信贷部、资金计划部副处长，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资产托管部处长、副总经理。

库三七先生，董事，硕士，现任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工银瑞信资

产管理（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历任中国工商银行北

京市分行方庄支行副行长，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办公室秘书，中国工商银行信贷管理部、信

用审批部信贷风险审查处长，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工商银行香

港分行总经理。

朱文信先生，董事，高级经济师，中国工商银行专职派出董事（省行行长级）。历任中国

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计划处处长，安徽省滁州分行行长、党组书记，安徽省分行副行长、党

组成员、党委副书记，安徽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安徽省分行行长室资深专家。

王莹女士，董事，高级会计师，中国工商银行集团派驻子公司董监事办公室专家、专职

派出董事， 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获得国际内审协会注册内部审计师 （

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ｕｄｉｔｏｒ

）

资格证书。历任中国工商银行国际业务部外汇清算处负责人，中国工商银行清算中心外汇

清算处负责人、副处长，中国工商银行稽核监督局外汇业务稽核处副处长、处长，中国工商

银行内部审计局境外机构审计处处长，工行悉尼分行内部审计师、风险专家。

刘国恩先生，独立董事，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大光华卫

生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目前担任国务院医

改专家咨询委委员，中国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执教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美国北卡大学（

２０００－

终身教职）。 历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届主

席、国际医药经济学会亚太联合会主席。 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与卫生经济学，医疗保险与

医改政策分析。

孙祁祥女士，独立董事，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

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中国保险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学科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美国国际保险学会董事会成员、学术主持人，美国

Ｃ．Ｖ． Ｓｔａｒｒ

冠

名教授。曾任亚太风险与保险学会主席、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美国哈

佛大学、香港大学访问学者。在《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１００

多篇，主持过

２０

多项

由国家部委和国际著名机构委托的科研课题。

Ｊａｎｅ ＤｅＢｅｖｏｉｓｅ

女士，独立董事，香港大学艺术系博士，历任银行家信托公司（

１９９８

年

与德意志银行合并）董事总经理、所罗门·古根海姆基金会副主席及项目总监、香港政府委

任的展览馆委员会成员、香港西九龙文娱艺术馆咨询小组政府委任委员。

２００３

年至今担任

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董事局董事及主席，

２００９

年至今担任美国亚洲艺术文献库总裁。

２．

监事会成员

张衢先生：监事会主席，博士。

１９９７．５－１９９８．８

任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党组书

记。

１９９８．８－２０００．１１

任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０．１１－２００５．１０

中国工

商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２００５．１０－２００８．５

年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党委委

员。

史泽友先生：监事，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４．１０－２００４．１１

历任中国工商银行营业部副总经

理、总经理。

２００４．１１－２０１１．０７

历任中国工商银行内部审计局昆明分局局长、成都分局局

长、内部审计局副局长。

２０１１．０７

至今，任中国工商银行专职派出董事（省行行长级）。

黄敏女士：监事，金融学学士。 黄敏女士于

２００６

年加入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ＡＧ

（瑞士信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全球投资银行战略部助理副总裁、亚太区投资银行战略部副

总裁、中国区执行首席运营官，现任资产管理大中国区首席运营官。

张舒冰女士：监事，硕士。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担任主任科

员。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加入工银瑞信，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担任综合管理部翻译兼综合，

２００７

年以来任职于战略发展部，现任战略发展部副总监。

洪波女士：监事，硕士。

ＡＣＣＡ

非执业会员。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高级审计员；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任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监察稽核总部业务主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加入工银瑞信法律合规部，现任监察稽核高级经理。

３．

高级管理人员

郭特华女士：总经理，简历同上。

朱碧艳女士：督察长，硕士，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

年中国华融信托投资公

司证券总部经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银行部、 证券业务部高级副经

理。

库三七先生：副总经理，简历同上。

毕万英先生： 副总经理， 工商管理硕士。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任职于美国

Ｔｈｅ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Ｇｒｏｕｐ

， 担任数量工程师；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任职于美国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担任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任职于美国

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担任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任职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担任风险管理部总监（首席风险官）。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

何秀红女士，

６

年证券从业经验；曾任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研究员；

２００９

年加

入工银瑞信，曾任固定收益研究员；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至今，担任工银四季收益债券型基

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至今担任工银保本混合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至今

担任工银信用纯债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江明波先生，

１３

年证券从业经验； 曾任鹏华基金普天债券基金经理、 固定收益负责

人；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担任全国社保基金二零四组合和三零四组合基金经理；

２００６

年加入工银瑞信， 现任固定收益投资总监；

２０１１

年起担任全国社保组合基金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至今，担任工银添利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至今，担任工银四季收

益债券型基金基金经理。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郭特华女士，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简历同上。

何江旭先生，

１６

年证券从业经验；曾担任国泰基金金鑫、基金金鼎、金马稳健回报、金

鹰增长以及金牛创新成长基金的基金经理，基金管理部总监兼权益投资副总监；

２００９

年加

入工银瑞信，现任权益投资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至今，担任工银核心价值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至今，担任工银消费服务行业基金的基金经理。

江明波先生，简历同上。

曹冠业先生，

１２

年证券从业经验，

ＣＦＡ

、

ＦＲＭ

；先后在东方汇理担任结构基金和亚太股

票

基金经理，香港恒生投资管理公司担任香港中国股票和

ＱＦＩＩ

基金投资经理；

２００７

年加

入工银瑞信，现任权益投资部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７

日，担任工银核心价值

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担任工银全球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今，担任工银成长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今，担任工银主题策略股票

基金基金经理。

郝康先生，

１８

年证券从业经验；先后在首源投资管理公司担任基金经理，联和运通投

资顾问管理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北京博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和财务总

监；

２００７

年加入工银瑞信，曾任国际业务总监，现任工银瑞信资产管理（国际）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至今，担任工银全球基金基金经理。

杜海涛先生，

１６

年证券从业经验； 先后在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经理助理，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招商现金增值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６

年加入工银瑞信，现任固定

收益部总监；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担任工银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担任工银双利债券型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至今，担

任工银增强收益债券型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至今， 担任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至今，担任工银纯债定期开放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至今，担任工银货币基金基金经理。

杨军先生，

１６

年证券从业经验；先后在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投资经理，长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经理；

２０１０

年加入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今，担任工银红利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今，担任工银瑞信精选平衡基

金基金经理。

宋炳珅先生，

９

年证券从业经验；曾任中信建投证券有限公司研究员；

２００７

年加入工银

瑞信，现任研究部总监。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至今，担任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今，担任工银双利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至今，担任工

银瑞信

６０

天理财债券型基金基金经理。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农业银行”）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

注册资本：

３２

，

４７９

，

４１１．７

万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０１５１０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０１８１６

联系人：李芳菲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名 称：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８

层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８３１１１

、

６６５８３１１０

联系人：张波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２

、场内代销机构

场内代销机构具有基金代销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场内会员单位。 （具体名单见基

金份额发售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和本基金基金合同等的规定，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

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７

号投资广场

２３

层

注册登记业务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陈耀先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８３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联系人：任瑞新

（三）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

名 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十二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十二层

负责人：王丽

电 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７５８８８

传 真：（

０１０

）

６５２３２１８１

经办律师：徐建军、李晓明

（四）会计师事务所及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 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经办注册会计师：许康玮、王鸣宇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 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王鸣宇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债券型基金

六、基金的运作方式

本基金合同生效后三年内（含三年）为首个封闭期，封闭期间投资者不能申购赎回本

基金份额，但可在本基金上市交易后通过证券交易所转让基金份额。在距封闭期届满日

３０

个工作日前，基金管理人将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决定是否同

意本基金继续封闭三年。 如果封闭期届满前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

基金合同第十章的相关规定成功召开并决定进入下一个三年封闭期，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则本基金继续封闭三年，即在上个封闭期届满后的次日随即开始下一个三年封闭期。在本

基金保持封闭运作方式期间， 需在每个封闭期届满前按照前述程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并决定基金运作方式。 如果封闭期届满前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能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和本基金合同第十章的相关规定成功召开或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本基金继续封闭的

决议未获得通过，则本基金在上个封闭期届满后的次日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投资

者可进行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一旦本基金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后，本基金将以

上市开放式基金的模式持续运作， 无需每隔三年召开一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基金

运作方式。

七、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与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八、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具有良好流动性的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地方政府债、

商业银行金融债与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

回购、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资产，股票和权证等权

益类资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法律法规或监管机

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

围。

本基金投资组合资产配置比例： 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８０％

；其中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商业银行金融债与次级债、企业资产支持证券、可

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债券）等企业机构发行的债券占基金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

例不低于

８０％

；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２０％

。 本基金转换为开放式基

金（

ＬＯＦ

）以后，基金持有现金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不

低于

５％

。

本基金可以通过参与新股申购、增发新股、可转换债券转股票、权证行权以及要约收

购类股票套利等低风险的投资方式来提高基金收益水平， 但此类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

产的

２０％

。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深入分析固定收益品种的投资价值的基础上，采用久期管理等组合管理策

略，构建债券组合，通过重点投资公司债、企业债等企业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金融工具，以

获取相对稳定的基础收益，同时，通过新股申购、增发新股、可转换债券转股票、权证行权

以及要约收购类股票套利等投资方式来提高基金收益水平。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进行组合资产配置。 研究与跟踪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和资本市场变动特征，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虑经济环境、政策取向、

资金供求、信用风险、各类资产相对估值等因素，研判各类固定收益类资产与新股申购、增

发新股、可转换债券转股票、权证行权以及要约收购类股票套利等权益类资产投资的风险

收益预期，以确定各类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

２

、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

１

）债券组合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全面研究

ＧＤＰ

、物价、就业以及国际收支等主要经济变量，分析宏观经济

运行的可能情景，并预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分析金融市场资金供

求状况变化趋势及结构，预测利率水平变动趋势以及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化趋势。在定性分

析的基础上， 本产品还应用货币分析模型、 长短债估值模型等定量分析工具进行辅助分

析，以确定组合的久期及期限结构管理策略。

①

久期策略

基于利率预期理论，分析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比如未来

１

年）市场利率的变化趋势，如

果预期市场利率将上升， 导致中长期债券持有期收益低于短期债券或者货币市场工具收

益时，则将债券组合久期降至较低水平；而在预期利率水平稳定或者下降，导致中长期债

券持有收益高于短期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收益时，则将债券组合久期上调至较高水平。

②

期限结构管理策略

在确定组合久期的基础上，本基金针对收益率曲线形态变化确定合理的组合期限结

构，包括采用子弹策略、哑铃策略和梯形策略等，在长期、中期和短期债券间进行动态调

整。一般而言，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陡时，本基金将采用子弹策略；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平

时，将采用哑铃策略；在预期收益率曲线不变或平行移动时，则采用梯形策略。

（

２

）企业机构类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研究市场整体信用风险趋势，结合企业机构类债券的供需情况以及替代

资产相对吸引力，研判信用利差趋势，并结合利率风险，以确定组合的企业机构类债券的

投资比例。

①

企业（公司）债投资策略

在企业机构类债投资比例确定之后进行个券选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是影响个

券相对价值的主要因素。根据国民经济运行周期阶段，分析企业（公司）债券等发行人所处

行业发展前景、发展状况、市场地位、财务状况、管理水平和债务水平等因素，评价债券发

行人的信用风险，并根据特定债券的发行契约，评价债券的信用级别。 根据单个债券到期

收益率相对于市场收益率曲线的偏离程度，结合其信用等级、期限、流动性、票息率、选择

权条款、税赋特点等因素，确定其相对投资价值，选择具有相对价值且信用风险较低的企

业（公司）债券进行投资。

②

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

可转换债券兼具权益类证券与固定收益类证券的特性，具有抵御下行风险、分享股票

价格上涨收益的特点。

本基金将选择公司基本素质优良、其对应的基础证券有着较高上涨潜力的可转换债

券进行投资，并采用期权定价模型等数量化估值工具评定其投资价值，以合理价格买入并

持有。 本基金持有的可转换债券可以转换为股票。

③

企业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企业资产支持证券是指中国证监会批准的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类品种，其定价受多种

因素影响，包括市场利率、发行条款、支持资产的构成及质量、提前偿还率等。

本基金将深入分析上述基本面因素，并辅助采用蒙特卡洛方法等数量化定价模型，评

估其内在价值。

３

、权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

１

）新股申购投资策略

在股票发行市场上，股票供求关系不平衡经常导致股票发行价格与二级市场价格之

间存在一定价差，从而使新股申购成为一种风险较低的投资方式。本基金将研究首次发行

股票（

ＩＰＯ

）及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基本面因素，根据股票市场整体定价水平，估计新股上

市交易的合理价格，并参考一级市场资金供求关系，从而制定相应的新股申购策略。 本基

金对于通过参与新股认购所获得的股票， 将根据其市场价格相对于其合理内在价值的高

低，确定继续持有或者卖出。

（

２

）要约收购类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充分挖掘和把握股票市场存在的固定收益机会， 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参与要约收购类股票的投资。该类投资立足于资产的固定收益类特征，自收购人发布要约

收购后进行投资。 本基金将在严格的收益、风险和成本测算基础上，结合股票市场运行情

况和基本面分析，并在充分评估和判断要约收购人的综合实力和收购意愿的前提下，谨慎

参与要约收购类股票的投资。

（

３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不主动投资权证，因持有股票或可分离债而获得的权证，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

提下，本基金将在对权证标的证券进行基本面研究及估值的基础上，结合股价波动率等参

数，运用数量化期权定价模型，确定其合理内在价值，并结合未来标的证券的定价谨慎持

有或择机抛售。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１．８％

。

上述“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指每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发布的三

年期“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商业银行金融债与次级债、企业资产

支持证券、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债券）等企业机构发行的债券。 一般地，相对

于国债、央票等政府机构发行的债券，公司债、企业债等企业机构发行的债券具有一定的

信用风险，因而在其定价过程中需要增加一定的信用风险补偿。一般来说，公司债、企业债

券在二级市场的预期收益率，相对于同期限的国债或银行存款利率（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

信用较高，与国债利率相差不大）的利差一般在

２００－３００ＢＰ

。 同时，公司债、企业债发行时

的剩余期限一般相对较长， 因而其定价时一般是相对于同期限国债或者商业银行存款利

率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利差。从过去

１０

年的经验看，中证公司债、企业债券指数的年化投

资收益率约为

５％

，比三年期存款利率高约

１８０－２００ＢＰ

；另外，本基金采用积极投资策略，以

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为投资目标， 上述业绩比较基准能比较贴切体现和衡量本基金的投

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以及投资业绩，也容易被投资者理解和接受。

如果今后证券市场中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或者更科学客观的业绩比较基准适用于本基

金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对业绩

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应经基金托管人同意，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低风险基金产品，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混合

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在债券型基金产品中，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公司债、企业债、短

期融资券、商业银行金融债与次级债、企业资产支持证券、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的可转

换债券）等企业机构发行的债券， 其长期平均风险程度和预期收益率高于普通债券型基

金。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的报告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

：

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４，８１４，４５２，６５１．４５ ９３．９６

其中

：

债券

４，８１４，４５２，６５１．４５ ９３．９６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９８，２７２，４１７．２２ １．９２

６

其他资产

２１１，４３６，７８０．１６ ４．１３

７

合计

５，１２４，１６１，８４８．８３ １００．００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金额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

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４８０，３０６，０００．００ １８．８４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４４９，４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３

４

企业债券

３，５９８，１５７，９７２．５０ １４１．１５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３６６，６７５，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８

７

可转债

３６９，３１３，６７８．９５ １４．４９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４，８１４，４５２，６５１．４５ １８８．８６

注：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

差。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１１０２１６ １１

国开

１６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３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３．７４

２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４４，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５．６７

３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０３０，０００ １０５，９９７，３００．００ ４．１６

４ １１８００７２ １１

烟台港债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４７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８

５ １２２０７９ １１

上港

０２ １，００９，７００ １０１，４６４，７５３．００ ３．９８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

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８．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８．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３１３，１８３．９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９５，１６８，５６８．３６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１５，９５５，０２７．８８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１１，４３６，７８０．１６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１４４，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５．６７

２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０５，９９７，３００．００ ４．１６

３ １１００１６

川投转债

２２，６８９，５１１．２０ ０．８９

４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１６，８９６，０００．００ ０．６６

５ １１３００３

重工转债

１５，７４０，０６４．００ ０．６２

６ １２９０３１

巨轮转

２ ８，５５４，４３４．１５ ０．３４

８．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向投资者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１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投资业绩及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２．１０－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９２％ ０．１４％ ５．９２％ ０．０２％ －３．００％ ０．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３．０２％ ０．１２％ ６．４２％ ０．０２％ ６．６０％ ０．１０％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至今

１６．３１％ ０．１３％ １２．３４％ ０．０２％ ３．９７％ ０．１１％

２

、 本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

较：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生效。

２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的建仓期为

６

个月。 本报告期本基金投资比例符合基

金合同关于投资比例的各项约定。 本基金投资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

不低于

８０％

；其中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商业银行金融债与次级债、企业资产支持

证券、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债券）等企业机构发行的债券占基金固定收益类

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８０％

；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２０％

。

十四、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列示：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８

）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０．６％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

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

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

０．２％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

、上述（一）中

３

到

９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４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

产的损失；

（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

产中支付，基金收取认购费的，可以从认购费中列支；

（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５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

率。 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

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刊登公告。

（三）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请参见本招募说明

书“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相应章节。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 赎回费率

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将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开始实施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

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特定地域范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者以及以特定交易方

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

间，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整基金申购费率、赎回费率。 如因此

或其他原因导致上述费率发生变更，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费率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

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四）基金的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管理办法》、《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概况、主要人员情况。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基金托管人提供内容对本基金托管人的情况进行

了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更新了直销机构联系人信息；

４

、在“十一、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投资组合报告的

相关内容。

５

、在“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金的业绩表现等内容。

６

、在“二十四、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更新了相关内容。

７

、在“二十五、其他应披露的事项”部分，增加了本次更新期间与本基金相关的历次

公告。

上述内容仅为本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投资人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可

登陆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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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07

信息披露

联系人：李杨

４１．

代销机构：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庞介民

电话：

０４７１－４９７２３４３

传真：

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联系人：王旭华

４２．

代销机构：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２４

号

法定代表人：于宏民

电话：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０２

传真：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１９

联系人：谢立军

４３．

代销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６２２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１７

联系人：赵明

４４．

代销机构：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电话：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联系人：王兆权

４５．

代销机构：万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海口市南沙路

４９

号通信广场二楼

法定代表人：朱治理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３０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１６１６３０

联系人：黎元春

４６．

代销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商旅大厦

１８－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１１３６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８０２１

联系人：方晓丹

４７．

代销机构：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２８

号经贸中心

４８

楼

法定代表人：张永衡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４５７０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４５５００

联系人：高克南

４８．

销机构：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

２０

层公司

法人代表：沈强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２５０７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７１３７７１

联系人：王霈霈

４９．

代销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

第

１８

层

－２１

层及第

０４

层

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

单元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３４４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联系人：刘毅

５０．

代销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０７０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联系人：刘一宏

５１．

代销机构：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１１－３１４２

联系人：张睿

５２．

代销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电话：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１４１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２１２

联系人：张煜

５３．

代销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电话：

０２１－６４７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７１３７９５

联系人：李凌芳

５４．

代销机构：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法定代表人：吴骏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１５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０３４

联系人：吴尔晖

５５．

代销机构：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法人代表：张跃伟

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７８８６７８－８８１６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７８７６９８

联系人：吕慧

５６．

代销机构：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法人代表：薛峰

电话：（

０７５５

）

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８０７９８

联系人：汤素娅

５７．

代销机构：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

２

号

法人代表：陈柏青

电话：（

０５７１

）

２８８２９７９０

传真：（

０５７１

）

２６６９８５３３

联系人：周嬿旻

５８．

代销机构：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法人代表：闫振杰

电话：（

０１０

）

６２０２００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２０２００８８－８８０２

联系人：张晶晶

５９．

代销机构：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漕廊公路

７６５０

号

２０５

室

法人代表：汪静波

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３８５０９７７７

联系人：方成

６０．

代销机构：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６８５

弄

３７

号

４

号楼

４４９

室

法人代表：杨文斌

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８７００１１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联系人：张茹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

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３．

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的场内认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内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

的会员单位（具体名单详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或相关业务公告）进行。 本

基金募集期结束前获得基金代销资格的证券公司也可代理场内基金份

额的发售。 尚未取得相应业务资格， 但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的其他

机构，可在本基金上市后，代理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

与本基金的上市交易。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９８８３５

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５９８９０７

联系人：任瑞新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２

号南银大厦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王磊

电话：（

０１０

）

５９２４１１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５９２４１１９９

经办律师：王明涛、李勃

联系人：王明涛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

３０

楼

法定代表人：卢伯卿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３３５０１７７

经办注册会计师：曾浩、汪芳

联系人：曾浩

五、基金名称：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六、基金类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采用指数化投资方式，通过投资纪律约束和量化风险管理，力

求实现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踪， 获得与标的指数收益相似的回报。 本基

金控制目标为基金净值收益率与标的指数收益率之间的年跟踪误差不

超过

６％

。

八、投资方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全球证券市场中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

括普通股、优先股、存托凭证等权益类证券；银行存款、可转让存单、回购

协议、短期政府债券等货币市场工具；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等

固定收益类证券；以及基金、

ＥＴＦｓ

、金融衍生品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

金融工具。

本基金为股票型指数基金，股票等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

金资产的

９０％

，其中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资产占基金资

产的比例不低于

８０％

。 现金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

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本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

在控制跟踪误差的前提下，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在保证流动性的前提下，本基金现金头寸可存放于境内，满足基金赎

回、支付管理费、托管费、手续费等需要，并可以投资货币市场工具。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至少

８０％

以上的资产采用完全复制法进行指数化投资， 即按

照标准普尔金砖四国

４０

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构建指数投资组合， 并根据

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在因特殊情况导致无法

获得足够数量的股票时，基金管理人将采用优化方法构建最优投资组合

的个股权重比例，以求尽可能贴近目标指数的表现。

１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尽可能追求基金资产在股票市场上的充分投资。 本基金投资

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９０％

， 其中投资于标的指

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８０％

。

（

１

）股票组合构建原则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

例不低于

８０％

，该部分资产本基金将采取完全复制法复制指数进行投资，

即按照标准普尔金砖四国

４０

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构建指数投资组合，并

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

２

）股票组合的构建和调整

本基金在建仓期内， 按照标准普尔金砖四国

４０

指数各成份股的基准

权重对其逐步买入，在力求跟踪误差最小化的前提下，本基金可采取适

当的方法降低买入成本。 当遇到以下情况时，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

场的具体情况，对指数投资部分进行适当调整，以便实现对跟踪误差的

有效控制：

ａ

）预期标的指数成份股将调整时；

ｂ

）标的指数成份股发生分拆、拆股、增发、分红、并购等公司行为时；

ｃ

）指数成份股出现流动性问题或者可能发生停牌、退市等情况时；

ｄ

）其他影响指数复制的因素。

本基金指数组合的调整按照定期调整和不定期调整的方式进行。

１

）定期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指数化投资组合将定期根据所跟踪的标普金砖四

国

４０

指数对其成份股的调整而进行相应的跟踪调整。 本基金在目标指数

成分股定期调整信息公布前一个月内，根据对调整方案的分析预测以及

成分股调整对股价影响的分析，在保持较小跟踪误差的前提下，决定采

取提前调整还是事后调整的策略，增持可能进入目标指数的股票，剔除

可能被调整出目标指数的股票。 并在目标指数成分股定期调整信息公布

后一个月内按照调整后的指数成分股及权重构建投资组合。

２

）不定期调整

在以下情况出现时，本基金将对指数投资组合进行调整：

ａ

）当成份股发生分拆上市、拆股、增发、分红、并购等情况而影响成份

股在指数中权重的行为时，本基金将根据指数公司的指数调整公告及时

对指数投资组合进行相应调整；

ｂ

）根据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情况，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相应调整，从

而有效跟踪标的指数；

ｃ

）若个别成份股因停牌、流动性不足或受到法规限制等其他因素，使

得基金管理人无法按照其所占标的指数的权重进行购买时，基金管理人

将综合考虑跟踪误差最小化和投资者利益，决定部分持有现金或买入相

关的替代性组合；

ｄ

）当成份股退市的，相应成份股从指数计算中剔除，本基金将做相应

调整；

ｅ

）其他需要调整的事项。

３

）跟踪误差的监控与管理

本基金将采取事前预测和事后跟踪分析的方法来控制基金对于基

准指数的跟踪效果，主要使用业界通用的指数基金业绩评价标准，即基

金日跟踪偏离度和年化跟踪误差，以衡量基金日收益率相对基准指数日

收益率的差值以及该差值在一段时间的波动性，控制的目标为追求上述

两个评价指标的最小化。

①

事前预测：

每日，基金经理通过公司使用的投资风险模型软件对基金的风险因

子和基金的跟踪误差进行估算：

其中， 是基金的预计跟踪误差，

Ｗ

ｐ

是基金组合中个股与比较基准的权

重差异，

Ｆ

ｓ

和

∑

ＦｘＦ

是风险模型软件测算的个股对风险因子的敞口和风险因

子的协方差矩阵。 基金经理和风险控制部门对基金的跟踪误差进行事前

的估算，以确保基金不会在高于基金风险目标的操作运行，并监测主要

的风险来源。

②

事后跟踪分析：

（

１

）每日，基金经理分析基金的跟踪偏离度。

d

i

=p

i

-b

i

其中，

ｄ

ｉ

是每日跟踪偏离度，

ｐ

ｉ

是基金每日价格收益，

ｂ

ｉ

是指数每日价格收

益。

（

２

）每月末，基金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对本基金的运行情况进行量化

评估。

其中，

σ

ｉ

是基金最近一年的日跟踪误差，

ｄ

ｉ

是每日跟踪偏离度，

Ｎ

是最近一

年交易天数。 基金的年化跟踪误差

∑

将根据实际交易的天数进行计算。

基金经理将根据基金业绩和风险评估报告分析当月的投资操作、组

合状况和跟踪误差等情况， 重点分析基金的偏离度和跟踪误差产生原

因、现金控制情况、标的指数成份股调整前后的操作、以及成份股未来可

能发生的变化等。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 本基金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０．３５％

，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６．０％

。 如因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跟踪偏

离度和跟踪误差超过上述范围，基金管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跟踪偏

离度、跟踪误差进一步扩大。

２

、债券投资策略

作为股票型指数基金，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仅为辅助性投资手段。 本

基金的债券投资以降低基金的跟踪误差、 管理基金的流动性为目的，同

时考虑金融衍生品保证金管理的需要，通过采用主动投资策略构建海外

债券投资组合，并且个券的选择不限于金砖四国市场。

３

、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策略

本基金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目的是尽量实现在中国交易日的连续

交易，减少指数的跟踪误差，在流动性较差时减少集中交易带来的冲击

成本， 而不是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来投机获利。 可以不使用金融衍生工具

时， 尽量减少衍生工具的使用。 任何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将严格遵守指

数跟踪的目标。 金融工具的初始保证金不超过基金资产的

３％

，基金运行

不使用杠杆操作，即投资组合的杠杆比例最高不超过基金资产的

１００％

。

本基金至少

８０％

以上的资产采用完全复制法来追踪标的指数。然而，

考虑到实际投资操作的各种情况， 我们将适当参与金融衍生产品的投

资，金融衍生品的投资策略主要包括：

（

１

）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的跨市场交易的特点，减少因为限制投资、交

易假期和时差对跟踪指数的拖累。

（

２

）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作用，减少现金头寸或者某些成份股的

交易流动性可能带来的跟踪误差；

（

３

） 利用金融衍生产品来对冲一些外汇市场汇率的波动造成的跟踪

误差；

（

４

）适当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组合的持有收益覆盖一定的基金固定费用。

本基金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

相关规定。

十、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标准普尔金砖四国

４０

总收益指数（

Ｓ＆Ｐ ＢＲＩＣ ４０ Ｉｎｄｅｘ

（

Ｎｅｔ ＴＲ

））收

益率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被动管理的指数型基金， 主要投资方向为标普金砖四国

４０

指数的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属于具有较高风险和收益预期的证券投资

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与收益水平高于债券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并且，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其风险收益水平高于

投资于海外成熟市场的基金。

十二、投资组合报告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管理人

－

招商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来源于《招商标普金

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季度报告》。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１０８，２０５，５８４．６４ ９５．２６

其中

：

普通股

５１，６７３，８０８．２９ ４５．４９

优先股

－ －

存托凭证

５６，５３１，７７６．３５ ４９．７７

房地产信托凭证

－ －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

：

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６

货币市场工具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２４２，００９．２９ ２．８５

８

其他资产

２，１３７，６４９．７０ １．８８

９

合计

１１３，５８５，２４３．６３ １００．００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公允价值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分项之和与

合计可能有尾差。

２

、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

（

地区

）

公允价值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香港

５１，６７３，８０８．２９ ４５．７２

美国

３１，８２０，６１４．０３ ２８．１５

英国

２４，７１１，１６２．３２ ２１．８６

合计

１０８，２０５，５８４．６４ ９５．７４

３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

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必需消费品

５，７９０，００１．４７ ５．１２

非必需消费品

－ －

材料

７，２８３，１０３．１４ ６．４４

工业

－ －

保健

－ －

公用事业

－ －

电信服务

９，３０６，８２９．２１ ８．２３

金融

３９，３１１，３４８．８８ ３４．７８

能源

３４，２９０，１８１．９０ ３０．３４

信息技术

８，９９５，９８７．９４ ７．９６

合计

１０４，９７７，４５２．５４ ９２．８８

注：本基金对以上行业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ＧＩＣＳ

）。

（

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必需消费品

１，０３９，１８５．３６ ０．９２

非必需消费品

－ －

材料

－ －

工业

－ －

保健

－ －

公用事业

－ －

电信服务

－ －

金融

１，０６８，６１９．２２ ０．９５

能源

１，１２０，３２７．５２ ０．９９

信息技术

－ －

合计

３，２２８，１３２．１０ ２．８６

注：本基金对以上行业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ＧＩＣＳ

）。

４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权益投资

明细

（

１

）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

前十名权益投资明细

序

号

公司名称

（

英文

）

公司名称

（

中文

）

证券代码

所在证券

市场

所属国

家

（

地

区

）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

１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ＮＫ－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９３９ ＨＫ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８，５７３，９２７．９０ ７．５９

２

ＩＮＤ ＆ ＣＯＭＭ Ｂ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３９８ ＨＫ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１，５８６，０００ ７，０７３，０４４．５５ ６．２６

３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ＴＤ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９４１ ＨＫ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９１，０００ ６，６５９，３０８．３４ ５．８９

４

ＧＡＺＰＲＯＭ ＯＡＯ－

ＳＰＯＮ ＡＤＲ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公司

ＯＧＺＤ ＬＩ

伦敦证券

交易所

英国

１１１，５００ ６，６２９，８８２．５５ ５．８７

５

ＩＴＡＵ ＵＮＩＢＡＮＣＯ

ＨＬＤＮＧ－ＰＲＥＦ ＡＤＲ

巴西联合银行

ＩＴＵＢ ＵＳ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４６，０００ ４，７５９，１２９．１８ ４．２１

６ ＣＮＯＯＣ ＬＴＤ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

公司

８８３ ＨＫ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３２５，０００ ４，４２１，９７０．４８ ３．９１

７

ＬＵＫＯＩＬ ＯＡＯ－ＳＰＯＮ

ＡＤＲ

卢克石油

ＬＫＯＤ ＬＩ

伦敦证券

交易所

英国

１０，２００ ４，２４１，０１５．４２ ３．７５

８

ＴＥＮＣ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７００ ＨＫ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２０，８００ ４，１９９，５５４．３２ ３．７２

９

ＢＡＮＣＯ

ＢＲＡＤＥＳＣＯ－ＡＤＲ

－ ＢＢＤ ＵＳ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３８，０００ ４，１４８，８０７．１３ ３．６７

１０

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 ＣＯ

ＬＴＤ－Ｈ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股份有限公司

８５７ ＨＫ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４５０，０００ ４，００６，４０９．８５ ３．５４

（

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

前五名权益投资明细

序

号

公司名称

（

英文

）

公司名称

（

中文

）

证券代

码

所在证券

市场

所属国

家

（

地

区

）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

１

ＵＬＴＲＡＰ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ＰＡＣ－

ＳＰＯＮ ＡＤＲ

－ ＵＧＰ ＵＳ

纽约证券

交易所

美国

８，０００ １，１２０，３２７．５２ ０．９９

２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ＧＲ－Ｈ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

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０１ ＨＫ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４６，０００ １，０６８，６１９．２２ ０．９５

３

ＷＡＮＴ ＷＡ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

－ １５１ ＨＫ

香港证券

交易所

香港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０３９，１８５．３６ ０．９２

５

、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

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

衍生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９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人民币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７４３，０４５．５４

３

应收股利

２２４，３７３．６８

４

应收利息

３２１．４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８，９８２．５４

６

其他应收款

１５０，９２６．４８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１３７，６４９．７０

（

２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３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①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②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

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

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０２．１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６．１０％ １．３９％ －１９．０１％ １．６１％ －７．０９％ －０．２２％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９．３４％ １．１３％ １３．１３％ １．１８％ －３．７９％ －０．０５％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９．２０％ １．２６％ －８．３８％ １．４０％ －１０．８２％ －０．１４％

注：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

十四、基金的费用概览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含境外资产托管人收取的费用）；

３

、标的指数使用费；

４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印

花税、证管费、过户费、手续费、证券经纪商佣金、权证交易的结算费及其

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５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８

、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

９

、基金进行外汇兑换交易的相关费用；

１０

、与基金缴纳税收有关的手续费、汇款费等；

１１

、基金上市初费和上市年费；

１２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 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

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 （如基金管理人委托投资顾问， 包括投资顾问

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８％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８％

年费率计

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８％÷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

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如基金托管人委托境外资产托管人，包括

向其支付的相应服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

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

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３．

标的指数使用费

本基金作为指数基金， 需根据与指数所有人标准普尔指数公司签署

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的约定向标准普尔指数公司支付指数使用费。 指数

使用费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提， 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０６％

年费率计提，且指数使用费收取下限为每年

３

万美元，即若不足

３

万

美元则按照

３

万美元收取。

Ｈ＝Ｅ×０．０６％÷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指数使用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标的指数使用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及其后的

１２

个月为第一个指数使用费的支付周期， 依此类推。 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

合同生效后的

４５

天内支付首个支付周期的指数使用费下限（

３

万美元），在

首个支付周期到期后， 若根据上述公式计提的指数使用费大于

３

万美元，

基金管理人在

４５

天内向基金托管人发送指数使用费划款指令， 将超出部

分的指数使用费支付给指数所有人。 以后各个支付周期的指数使用费支

付方法依此类推。

如果指数使用费的计算方法和费率等发生调整， 本基金将采用调整

后的方法或费率计算指数使用费。 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按照 《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 的规定在指定媒体进行公告。 此项调整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

４

、本条第（一）款第

４

至第

１２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

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本条第（一）款约定以外的其他费用，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

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

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四）基金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前

３

个工作日予以披露。

（五）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境外市

场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在前次

的招募说明书刊登后本基金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数据更

新。

本次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四、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十四）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２

、在“五、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一）基金管理人概况”、“（二）目

前所管理基金的基本情况”、“（三）主要人员情况”。

３

、更新了“十、基金的业绩”。

４

、在“十七、基金的托管人”部分，更新了“（二）基金托管部门及主要

人员情况”、“（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情况”、“（四）托管业务的内部控制制

度”。

５

、在“十九、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一）销售机构”。

６

、更新了“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上接B006版）


